






验收主管部门申请 消防验收、备案和抽查。 查验不合格的，建设

单位不得编制工程竣工验收报告，消防审验主管部门不得办理消

防验收和备案抽查。 房建项目红线内的配电工程纳入主体工程，

由房建项目建设单位统 一 开展消防查验。 验收或备案抽查阶段，

建设单位要到场配合消防审验主管部门开展的现场评定。

五、加快推进已投运变配电工程消防手续办理

对于未依法办理消防设计审查、验收、备案等历史遗留的变

配电工程，鉴于数量较多，成因复杂，对客观上难以依据现行建

设工程消防技术标准办理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的， 报请各级政府，

根据问题清单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
“

一 事 一议＂的原则，在确

保变配电工程使用消防安全的前提下制定联合解决方案妥善处

理，各级住建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参与，并在职责范围内提供技术

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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